
獎勵造林申請 

申請說明 

1. 向造林地所屬鄉、鎮、市、區公所或林業署分署工作站申請。

2. 申請種苗無償配撥之申請人，請填寫獎勵造林種苗無償配撥申請書。

3. 申請自備種苗之申請人，請填寫獎勵造林自備種苗申請書。

4. 請攜帶土地所有權狀、他項權利證明書或承租契約書影印本、身份證、

印章一併送核。 

申請流程 

應備書件：土地所有權狀、他項權利證明書或承租契約書影印本（需備正本

一併送核）身份證、印章。 

申請人 

1. 攜帶土地所有權狀、

他項權利證明書或承

租契約書影印本

  （須備正本一併送核） 

2 身份證、印章 

3 獎勵造林種苗無償配

撥申請書或獎勵造林

自備種苗申請書 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 

或工作站或營林區 

1. 審查相關證件

2. 受理後放行配苗

申請人領苗後造林 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 

或工作站或營林區 

1. 造林後三個月進行

檢測

2. 檢測合格後製清冊

（造林人需蓋章）

核發造林獎勵金 


